中 国 广 告 主 协 会


中国广告主协会媒体工作委员会组建方案及工作导则
——优势互补、资源共享、共同发展
中国广告主协会是以广告主为主体的社会团体，是广告主权益的维护者，媒体、广告代理及其他主体的合作者，中国广告业公平机制和广告市场良好环境的建设者。基于上述指导思想，成立以协会广告主企业为主体、各类媒体代表参加的中国广告主协会媒体工作委员会，开展以下活动：
1、参与广告业立法和政策制定，反映广告主和其他成员的要求，维护各方正当权益；
1.1积极参与《广告法》修订和相关法规制订，为广大成员建立健康、良好的经营环境；

1.2反映成员政策诉求，与政府相关管理部门近距离沟通，促进政策改善，加快解决实际问题。

2、促进有效的营销传播

2.1通过知识和管理标准的分享，帮助广告主实现营销传播最高效益和效率；

2.2定期进行市场营销趋势研究，发布市场营销趋势报告；

2.3建立相关网站链接，建立委员会与成员单位交流热线，并为成员单位网上交流提供平台；
2.4提供一个独特的网络，帮助成员拥有全球视角；

3、维护成员知识产权的利益
3.1提倡成员尊重和保护创意、知识产权；

3.1.1通过协会法律专家咨询委员会及专业人士，协助保护成员商标、专利、著作权、打击侵权、假冒行为；

3.1.2保护成员创意，促进公平交易；

3.1.3通过中国广告主协会国际地位，帮助成员海外维权；

4、为成员合作交流提供高品质和广泛服务

4.1拥有成员密码，及时享有世界广告主联合会和中国
广告主协会发布的最新信息、案例和相关数据；
4.2根据成员级别不同，免费邀请参加中国广告主协会举办的论坛、培训、国外考察与交流；
4.3使用中国广告主协会作为世界广告主联合会副主席
（亚太区）的地位和网络，协助成员单位开拓国际市场；

    4.4推动成员企业与国内外企业和有关机构合作。

5、建立广告主、媒体、广告代理三方协作制约机制，促进受众数据监测科学化

5.1成立数据稽核技术委员会提出分析评价报告和受众数据监测导则；

5.2 提倡诚信自律，引导公众交易，认识受众数据科学性和公正性对营销传播行业发展重要意义，提升责任意识；

5.3建立实用、国际性受众监测标准，与国际标准接轨，使数据具有与其他各国媒体间数据的可比性；

5.4通过仲裁和调解处理媒体广告受众调查数据的争议；

5.5开展连续数据的定期审核工作，向广告主提供可靠性高的受众数据，根据定期核查结果提供修正数据； 

6、发展广告业主体横向合作

6.1加强与其他协会和机构的合作，确保广告主与各方之间意见和立场的理解，改善广告环境；

6.2通过科学评估，鼓励优秀广告主、媒体和广告代理成长，在广告业界发挥广大作用;

6.3促进广告主利益相关的机构就相关问题进行探讨和协作；
7、国际交流

7.与共同关注市场营销与广告的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合作，搭建国际交流平台；

7.2开展国际交流活动，开创国际视野；
8、培训

8.1进行与广告主活动相关的调查、研究和出版工作；

8.2结合国际、国内形势，通过论坛、研讨会、发布会的形式开展相关活动，学习和把握国内外营销传播态势和最新营销手段；

8.3组织各种专业论坛、培训、沙龙活动，贸易洽淡、市
场推介会等，提高帮助成员市场营销传播水平；
8.4探讨媒体的变化和消费者的需求；

8.5根据中国国情，开展相关课题的研究、交流；

8.6通过广告主、媒体、消费者和利益相关方开展对话与接触，实现委员会的作用；

9、进行广告市场信用建设

9.1基于品牌经济是信用经济原则，参与中国广告主协会与世界广告主联合会启动的“中国承诺”计划；

9.2导入诚信守则。
